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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浅谈国土资源听证规定3

严文安 ,张妍红
(山东省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总队 ,山东 济南　250013)

　　《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简称《听证规定》,下同)

是第一部严格规范国土资源系统听证工作的规章 ,

是国土资源部门程序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表现 ,

也是国土资源部门依法行政、决策的突出体现。它

的颁布和实施 ,意义重大。要正确理解和执行《听证

规定》,首要问题是要搞清楚什么是听证。

1　听证的概念

听证制度在我国是一种崭新的制度。听证一词

的产生 ,源于英美普通法中“自然公正”原则。国内

很多学者从行政听证的角度给听证概念做了界定。

比如有学者认为 :“听证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

的听证一般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 ,给利害关

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 ,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辨

驳的程序。听证的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听证

的外延则涉及立法、执法和司法三大领域。狭义的

听证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合理、有效的制定和实施行

政决定 ,公开举行由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听证会 ,广泛

听取各方面意见的活动 ,以保证行政机关行政决定

的合理合法。”由此可见 ,听证的内涵实质就是“听取

利害关系人意见”。建立听证制度的目的就是给利

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 ,使利害关系人保障

其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行政权利人任意侵犯。

《听证规定》作为听证制度的一种 ,其实质及内涵也

是如此。

2　《听证规定》的原则

2 . 1　合法性原则

所谓合法性原则 ,是指组织听证的机关在实施

听证程序时 ,应符合法律的规定 ,不得与法律相悖。

《听证规定》合法性原则主要体现在 :

(1)听证组织机关及参加听证程序的有关主体

具有法定资格。《听证规定》指出“听证由拟作出行

政处罚、行政许可决定 ,制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实

施需报政府批准的事项的主管部门组织”,明确了听

证组织机构的法定资格。

对参加听证程序有关主体的资格也进行了相应

的规定。如对听证员的资格、听证活动主持人的资

格等。

(2)听证程序的合法性。《听证规定》明确了听

证会的程序。从听证的申请到听证的通知 ,从听证

相对人的陈述到听证过程中的质证、申辩和听证笔

录 ,纪要的制作 ,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不仅注意了

听证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同时也注重了听证程序的

合法 ,要求听证过程既要实体合法 ,也必须程序合

法。

2 . 2　公开性原则

公开是现代法制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 ,是实现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共同的基础。《听证规定》的公

开原则 ,主要是指国土资源听证组织机关在举行听

证过程中实现了信息与过程的公开。首先是听证信

息的公开 ,包括听证时间的提前告知 ,听证内容、信

息资料及听证笔录内容的公开等。如规定了“依职

权进行的听证 ,应在举行听证会 30 日前 ,向社会公

告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内容和申请参加听证会须

知”等条款 ,从根本上保障了各类听证信息的公开。

其次是听证过程的公开 ,即规定除涉及国家、商业秘

密或个人隐私外 ,听证一律公开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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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国土资源工作主流程信息化这个核心 ,在国土资

源工作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广泛应用信息技术 ,

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国土资源工作模式 ,逐步实现

现代化信息技术条件下业务工作全过程的数字化、

网络化 ,逐步达到土地资源管理的科学化。

经过多年的努力 ,福山区的国土资源信息化建

设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与先进单位相比 ,还只是走完

了一小步 ,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和完善。福山区

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之路还很长 ,任务还很艰巨。

今后要加强与先进单位的交流 ,互相学习 ,共同进

步 ,以全面推进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 ,为国土资源事

业达到科学化管理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上接第 13页)

2 . 3　公平、公正原则

《听证规定》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原则在各方面都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赋予了听证双方平等的陈述

权、申辩权 ,明确了诸如“主管部门组织听证 ,应当遵

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原则 ,保证其陈述意见、质

证和申辩的权利”等公平条款 ,从各个细节上保障了

听证相对人同等的听证机会和陈述、质证、申辩的权

利 ,平等地保护了不同主体的合法权益。

2 . 4　回避原则

回避原则的法理基础是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

则。因而听证的回避原则与听证公正有密切的关

系 ,是听证制度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也是听证程

序公正运行的重要制度保障。《听证规定》明确提出

“依申请进行的听证 ,当事人认为听证员、记录员与

拟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 ,可能影响公正的 ,有权申请

回避 ,并说明理由。”

2 . 5　无偿原则

无偿原则是指为实施听证程序所支付的一切费

用 ,除由法律特别规定外 ,不得向听证当事人收取。

无偿原则的法理基础是公民纳税理论。《听证规定》

明确了“组织听证不得向当事人收取或变相收取任

何费用”,“组织听证所需经费列入主管部门预算”,

从物质条件上保障每一个参加听证的人能够根据自

己的意愿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 ,保证了听证各方在

听证过程中的地位平等、机会平等 ,确保听证活动能

够真正公正的进行。

3　《听证规定》的特点
(1)听证范围的扩大。各个国家在实施听证制

度时 ,都要对其适用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不仅

有利于消除听证的消极影响 ,在一些不必要进行听

证的方面消耗人力、物力和财力 ,也符合现实的承受

能力。在我国 ,听证制度最早只局限于行政领域的

一小部分行政行为 ;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

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 ,对听证范围的要求越来越广

泛。《听证规定》的出台正是顺应了这一要求 ,在听

证范围方面进行了突破 ,使听证不仅局限于具体行

政行为 ,还涉及到一定的抽象行政行为及部分行政

立法听证范畴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 ,抽象行

政行为是国土资源部门的一种活动形式 ,为其部分

建立听证制度 ,实际上是使作出该抽象行政行为的

国土资源部门在事先有一种防范的措施 ,确保国土

资源部门行政行为的公平、公正与合理。其次听证

范围的扩大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先行性 ,符合听证

制度发展的要求 ,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思想。

(2)听政范围分类合理。如将听证分为依职权

听证和依申请听证 ,并针对不同的听证种类 ,规定了

相应的听证范围、内容及程序 ,最大化的优化配置了

听证资源。

(3)明确了听证的效力 ,明晰了听证责任 ,其内

容涵盖了国土资源管理的多个方面 ,具有较强的综

合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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